滕州市第十一中学考试管理制度

为了全面提高我校的教学质量，规范学校组织的各类考试，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使考试工作取得预期效果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试卷的管理
1、试卷启封前保密管理，存放于教导处保密室。
2、由教导处考务人员分装试卷，并对期中期末月考试卷留底保存。
3、考务工作实行回避制度，即带高一、高二年级的考务人员回避接触本年级试卷。
4、每科开考前由考务人员将各考场试卷按序摆放，监考教师签字后领取试卷。
5、每场考试结束后,监考教师装订好送交教导处，教导处考务人员负责统一存放录入扫描。
6、试卷从分发、领取、学生做题、交卷等过程中不允许有一张试卷流入无关人员手中。
二、考场安排
1、考试实行全年级通排座次，单人单桌，年级提前安排考场与考号，考场号用小胶带贴在前门，考号一律贴在桌子右上角。
2、桌子抽屉口朝讲台，座位之间距离平均摆放并尽可能拉大。
3、桌面整洁，可有一张空白纸作垫，书包等与考试无关学习用品全部放在考场外。
4、学校领导巡视时对不合格的考场应要求各班重新摆放布置。
三、人员的安排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巡考：副校长、教导处主任、教科室主任、课程研发中心主任、各年级主任。
2、监考：每个考场监考教师两名（监考教师使用金属探测仪检查学生是否带入考场违禁电子通讯设备，教室前后各一名）
四、考场规则
1、按考试科目要求携带必需的文具用品进场。其他物品，一律不得带入座位。
2、考试所需的草稿纸,由学校统一发放。
3、考场必须保持肃静。如试题印刷有不清之处考生可举手询问,但不得要求监考人员对题意作任何解释。考试过程,考生除因病外,不得中途离开考场后回来续考。
4、考试终了铃声响起,应立即停止答卷,将试卷整理好,反放在课桌上,然后安静地离开考场。绝不允许学生提前交卷退场。
5、凡有以下情节之一者,以作弊论处。（凡作弊者，通报批评，不得参与学校表彰）
(1)把与考试课程有关的书本,材料,纸条等藏匿于试卷下或文具盒,课桌内等处。
(2)在桌面,墙壁等处抄写,或借故离开考场偷看与考试课程有关的文字。
(3)偷看或抄袭书本,有关资料,纸条及他人试卷等。
(4)私调试卷,抢他人试卷或草稿纸。
(5)传条,示意,核对答案,试卷被抢后不报告,互换试卷等协同作弊行为。
(6)不听监考人员安排及劝阻,与监考人员顶撞,扰乱考场秩序。
(7)有意损坏,带走试卷。
6、考试完成后，教导处组织对考生进行诚信考试评议。
五、监考人员守则
1、考前15分钟,主监考人员负责检查考场并强调纪律，副监考人员领取试卷。
2、对学生有关试题的提问,只回答字迹印刷模糊或错误部分,对试卷内容,题意不得作任何解释,更不能暗示。不得随便延长或缩短考试时间,若有特殊情况，确需延长时间的须报校长批准。
3、制止无关人员进入考场和在考场附近逗留,喧哗。
4、考试结束前15分钟,应提醒考生注意把握时间。
5、考试结束铃响,监考人员应要求考生停止答卷,在维持考纪的前提下收齐试卷。
6、监考人员不得迟到和擅自离岗,不得看书,抽烟,闲聊及做其他与考试无关的事,考场出现混乱的要追究监考员责任。
六、阅卷及登分要求
1、教导处主任及考务人员负责扫描试卷。
2、各年级教师负责网上阅卷。
3、评卷人必须公平公正地对试卷进行统一标准无误地评价。如在阅卷中出现一题多解，应与相关人员商量，达成共识，再给予正确评分。
4、各年级阅卷全部完成后，统一报教导处，教导处负责成绩汇总并将成绩分析表反馈至年级组。
5、坚决杜绝学生参与阅卷合分，年级主任是第一责任人，教导处督导，一旦发现，通报批评，各年级要对阅卷质量进行学生评议。
七、试卷讲评及查卷要求
1、教导处统计完分数后，年级统一领回发给学生讲评，对阅卷合分有错误的，统一由班主任收交报年级主任核对，的确有较大错误的，交教导处统一修改。
2、试卷讲评完成后，学生自己保存试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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